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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罗湖区笋岗街道“20190715”触电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

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19年10月30日

罗湖区笋岗街道“20190715”触电
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区政府：

2019 年 7 月 15 日 13 时许，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与梅园

路交汇处东北侧深业泰富广场 05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工地

发生 1 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名安装工人（陈文杰）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第 493 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

调查组的《授权书》（罗府函﹝2015﹞195 号）的规定，成立了

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

笋岗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笋岗街道‘20190715’

触电一般事故调查组”，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参加事故

调查。同时，还聘请了深圳惠安天下电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

参与事故原因技术分析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清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,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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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认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

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

1.项目名称

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 05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事发项目”）

2.工程概况

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 05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位于罗湖

区笋岗街道梨园路与梅园路交汇处东北侧，总建筑面积约 10.08

万平方米，建筑物最高为 119 米，有四层地下室，采用框架结

构和框剪结构（见图 1、图 2）。事发位置位于建筑物负三层。

图 1 深业泰富广场地理位置图

（来源于百度地图）
图 2 深业泰富广场外观图

（来至于百度图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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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开工，已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在区

住房建设局的监督下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

工单位和勘察单位通过了竣工验收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1.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三局二公

司”），事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

月 31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0177739097A，注册地址：

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06 号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

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；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

人：樊涛生；经营范围：各类建筑工程总承包、专业承包、施

工、咨询、技术开发及转让；机械设备租赁；路桥建设；建筑

工程、人防工程设计；城乡规划设计；防雷设计、施工；工业、

民用建筑、交通建设工程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；建筑材料的销

售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

2. 深业泰富物流集团公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业

泰富物流集团公司”），事发项目建设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7

年 3 月 21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9237972P；注册地

址：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 52 号博隆大厦 24 楼；公司类型：

股份有限公司；注册资本：35624.6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王大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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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从事货物的仓储（含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）、

装卸、运输、加工、包装、配送、信息处理等物流业务；承办

本仓库内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，包括：揽货、订舱、

仓储、中转、集装箱拼装拆箱、结算运杂费、报关、报验、保

险、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；建设、租赁、销售仓库；

物流园区开发、建设；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

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；物业管理；房地产经纪；物流信息的咨询

业务；国内贸易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供应链管理；

高科技技术开发及咨询；物流技术开发。(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

须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)^机动车停放服务。

3. 深圳市英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来监理公

司”），事发项目监理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2 日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152163661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

福田区泰然工业区深业泰然雪松大厦 B 座 4c（仅限办公）；公

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：30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黎

锐文；经营范围：承担建筑工程监理业务及工程技术咨询、建

设工程项目管理。（以上各项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

除外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

营）。

4.武汉鑫盛水电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盛安装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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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”），事发项目劳务承包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 29

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17733570692D；注册地址：武

汉市新洲区阳逻街余家湾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)；注册资本：858 万元人民币；法定代表人：李其念；

经营范围：机电设备安装,水电安装,五金水暖、建筑材料(不含

化学危险品)批发兼零售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

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 05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行业主管

部门为区住房建设局，事发项目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区住房建

设局下属的罗湖区建设工程事务监督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区

建管中心”）具体负责实施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发前施工情况

2019 年 7 月 7 日下午，鑫盛安装公司班组长刘远能安排工

人袁贤到事发项目工地负二至负四层暗敷线管（用于穿电线）

堵塞的位置（已标注“不通”字样）搭接临时电源线，测试地

下室应急照明灯能否亮灯，并要求袁贤测试完后不要把临时电

源线拆了，方便以后鑫盛安装公司工人去处理不通的线管（因

为地下室还在抹灰，担心墙上标注“不通”的字样被抹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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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袁贤就带着 2 名工人，先将地下室负三层配电房内配电箱

对应的应急照明电源开关关闭，接着就开始搭接临时电源线。

7 月 7 日 18 时 30 分许，袁贤等人将事发工地负二至负四层

需要搭接临时电源线的位置都已搭接好，袁贤就将配电房内控

制应急照明灯的电源开关打开。经过测试，地下室应急照明灯

都可以亮，袁贤等人未再将负三层配电房内配电箱控制应急照

明灯的电源开关关闭，就下班离开地下室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19 年 7 月 15 日 10 时 30 分许，鑫盛安装公司安装工陈文

杰和杂工袁坤按照刘远能的工作安排，在事发项目工地负四层

暗敷线管堵塞位置处安装好明敷线管。然后陈文杰和袁坤就收

拾好工具上到负三层，袁坤将工具放到负三层风机房旁后坐在

风机房门槛上休息，陈文杰将铝合金人字梯架设在集水井旁边

（事发位置处，距离风机房约十几米）。接着，陈文杰在负三

层查看当天下午需要安装明敷线管的位置。

11 时 20 分许，陈文杰叫袁坤将工具收拾好放回负二层仓库

后下班吃饭，并交代袁坤吃完午饭后到地下室加班。

12 时许，袁坤吃完午饭到地下室负二层仓库将装有作业工

具的斗车推到负三层风机房旁边，然后坐在负三层风机房门槛

上等陈文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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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时 30 分许，陈文杰到达负三层袁坤所在位置处（袁贤当

时仍坐在风机房的门槛上休息），然后走进风机房里面更换风

机房墙面上面不亮的灯管。陈文杰更换完风机房内的灯管后，

看到袁坤无精打采，就给了一根烟给袁坤提提神。袁坤接过烟

后将装有作业工具的斗车（当时斗车放在风机房门口旁边）推

到铝合金人字梯旁边，袁坤就坐在风机房旁边的通往电梯间的

过道口（背对着放人字梯的方向，看不到陈文杰所在位置）抽

烟和玩手机，陈文杰就上到负三层事发位置已放好的金属人字

梯进行安装明敷线管作业。（见图 3）

13 时许，正在电梯间过道口休息的袁坤突然听到“嘭”的

图 3 事发时陈文杰、袁坤事发时位置绘制勘查图

绘制人：谢峰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9 日 22 时 1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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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声，袁坤便马上起身走出过道口，看到陈文杰仰面平躺在人

字梯旁的地面上，陈文杰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袁坤立即跑近去看，

看到陈文杰头部位置的地面上有血，但血不是很多。袁坤见状

后就大声呼救，但负三层没人应答。于是袁坤就一边往负二层

仓库（用于放作业工具和施工材料）跑一边呼救，袁坤到达负

二层仓库门口时往仓库里面看了下没看到人（当时鑫盛安装公

司仓库管理员曾德梅在仓库里面，但袁坤未看到），但袁坤看

见仓库附近有两名工人（鑫盛安装公司工人罗阳华、谭晓辉）

在作业，就跑过去叫那两名工人一起去帮忙,那两名工人就跟着

袁坤往事发位置跑。

曾德梅听到袁坤呼救后立即跑到事发位置处，看到陈文杰

平躺在人字梯旁的地面上，便跑到一楼（因为地下层没有手机

信号）打电话向鑫盛安装公司该项目负责人贺元军报告事故情

况，打完电话后曾德梅再次跑回事发位置。袁坤带罗阳华和谭

晓辉跑到事发位置后，袁坤让罗阳华和谭晓辉留在现场看护陈

文杰，袁坤自己则往一楼跑。

13时12分，袁坤跑到一楼打电话向刘远能汇报了事故情况。

接着，袁坤又再跑回事发位置，看到贺元军、曾德梅和那两名

工人已在事发现场，陈文杰也被放到木板上，陈文杰只有微弱

呼吸，但还有脉搏。贺元军就安排袁坤、曾德梅、罗阳华和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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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辉给陈文杰做胸外按压，但做了胸外按压后陈文杰没有任何

反应。

13 时 15 分许，贺元军上到一楼打电话向中建三局二公司项

目部机电部经理田壮报告了事故情况。田壮接到报告后立即赶

到事发位置处了解事故情况，要求贺元军开车将陈文杰送去医

院抢救，并分别向中建三局二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王玉卫和

生产经理王伟汇报事故情况。贺元军则按田壮的要求到负二层

将自己的车开到负三层事发位置处，袁坤、曾德梅、贺元军、

罗阳华和谭晓辉一起就将陈文杰抬到贺元军的车上。接着，贺

元军开车和田壮、袁坤一起将陈文杰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

抢救。

13 时 50 分左右，贺元军、田壮和袁坤一起将陈文杰送到达

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，急救医生对陈文杰开始进行抢救。

14 时 50 分许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医生宣布陈文杰抢

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.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正在事发现场附近休息的鑫盛安装公司杂工

袁坤立即大声呼救，并跑到负二层寻求救援。听到呼救后，鑫

盛安装公司仓库管理员曾德梅、工人罗阳华和谭晓辉到达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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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处对陈文杰进行看护，并将陈文杰放到木板上。接着，曾

德梅打电话向鑫盛安装公司项目负责人贺元军汇报了事故情

况。

13 时 12 分，袁坤打电话向鑫盛安装公司班组长刘远能汇报

了事故情况。贺元军接到事故报告后马上赶到事发现场并查看

了陈文杰的伤情，安排袁坤、曾德梅、罗阳华和谭晓辉看护好

陈文杰，并给陈文杰做胸外按压。

13 时 15 分许，贺元军打电话向中建三局二公司项目部机电

部经理田壮打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。田壮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

事发位置处了解事故情况，要求贺元军开车将陈文杰送去医院

抢救，并分别向中建三局二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王玉卫和生

产经理王伟打电话汇报事故情况。随后，贺元军开车和田壮、

袁坤一起将陈文杰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。贺元军等人

离开事发现场后，鑫盛安装公司仓库管理员曾德梅认为事发现

场没人做事了，就自行将事发现场的人字梯、作业工具和陈文

杰作业时佩戴的安全帽等（事发当日作业前，陈文杰和袁坤从

曾德梅负责管理的负二层仓库领取的）收拾好拿回曾德梅负责

管理的负二层仓库。

13 时 47 分，王玉卫打电话安排中建三局二公司项目部安全

总监李全赶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，配合做好陈文杰抢救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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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时 50 分许，贺元军、田壮和袁坤一起将陈文杰送达深圳

市第二人民医院，急救医生对陈文杰开始进行抢救。陈文杰在

医院抢救期间，王玉卫打电话给田壮，擅自要求田壮通知刘远

能和贺元军：若陈文杰抢救无效死亡，派出所调查时就说陈文

杰是在事发工地生活区宿舍内受伤的。田壮按照王玉卫的指意，

在第二人民医院告诉正在医院的刘远能和贺元军如果派出所调

查时就说陈文杰是在事发工地生活区宿舍内受伤的。

14 时许，田壮打电话向中建三局二公司（安装公司）华南

经理部安全总监王迁汇报事故情况。接着王迁又打电话向中建

三局二公司（安装公司）华南经理部总经理徐小平汇报事故情

况，徐小平要求王迁全力配合医院抢救陈文杰。

14 时 30 分许，王玉卫打电话向中建三局二公司安全总监汪

俊汇报事故情况。汪俊接到王玉卫电话后，向中建三局二公司

总经理王忠良汇报了事故情况。

14 时 50 分许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医生宣布陈文杰抢

救无效死亡。接着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。

15 时许，王玉卫安排中建三局二公司综合管理部办事员杨

红梅将事发工地生活区监控设备（实际事发位置处并无监控）

拆下来保管好。

15 时 45 分许，刘远能被带到福田区华富派出所接受询问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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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华富派出所了解到事发地点位于罗湖辖区后，将案件交罗

湖区笋岗派出所调查。

7 月 15 日晚上，田壮、刘远能、贺元军、王玉卫 4 人都在

笋岗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。在接受笋岗派出所民警询问调查时，

王玉卫说陈文杰是在其宿舍摔伤的，并带派出所民警到事发工

地宿舍查看；刘远能、贺元军也按照王玉卫的交代说陈文杰是

在事发工地宿舍内摔伤的。笋岗派出所民警根据陈文杰受伤情

况和经过对事发工地宿舍查看，发现宿舍区的视频监控等设备

已被拆除，然后再次对刘远能、贺元军和王玉卫进行询问，最

终确认陈文杰是在事发项目负三层安装应急照明明敷线管作业

时，从金属人字梯上跌落至地面受伤，后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

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7 月 16 日 8 时 10 分左右，深业泰富集团公司事发项目土建

工程师包文龙接到公司另一土建工程师苏威衡电话说笋岗街道

办事处通知事发工地出事故了，但事故具体情况不清楚，要求

公司领导 9 时到事发工地开会。8 时 39 分左右，包文龙在事发

工地门口通过中建三局二公司事发项目安全总监李全也了解到

事发工地发生了安全事故，但李全也不知道事故具体情况。包

文龙立即给公司副总经理王宝峰打电话报告情况。9 时左右，笋

岗街道办事处在事发工地组织建设单位、监理、施工、劳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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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召开会议了解事故情况，但与会人员都不知道事故具体情

况。会后（9 时 30 分左右），深业泰富集团公司又召开了内部

会议，要求事发工地先停工排查确认事故具体情况，同时进行

安全生产检查整改工作。因事故相关知情人员于 7 月 15 日 15

时 50 分左右都已被笋岗派出所控制调查，直到 7 月 16 日 23 时

30 分才从笋岗派出所出来。7 月 17 日上午，深业泰富集团公司

才从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陈文杰是在事发工地地下室负三

层安装应急照明明敷线管时从金属人字梯上跌落至地面受伤，

后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真实情况。

2.相关政府部门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7 月 16 日 12 时许，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笋岗街道办事处事故

报告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笋岗

街道办事处、笋岗派出所等部门相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

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区住房建设局责成中建三局二公司立

即停止施工；区应急管理局责成深业泰富集团公司和中建三局

二公司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配合

政府事故调查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发生后，中建三局二公司能够及时对陈文

杰开展救援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但中建三局二公司存在谎报

事故的行为。贺元军等人离开事发现场后，鑫盛安装公司曾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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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认为现场没人做事了，就自行将事发现场的人字梯、作业工

具和陈文杰作业时佩戴的安全帽等（事发当日作业前，陈文杰

和袁坤从曾德梅负责管理的负二层仓库领取的）收拾好拿回负

二层仓库，虽破坏了事故现场，但该行为非主观故意。接到事

故报告后，政府相关部门及公安机关、笋岗街道办事处应急响

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未发现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失职、渎职

现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陈文杰：男，37 岁，汉族，

江西新余人，生前系鑫盛安装公司员工，被派遣到罗湖区深业

泰富广场 05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工地做普工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笋岗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19 年 8 月 9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[2019]法

病鉴字第 00027 号），死者陈文杰符合生前遭受电击导致高坠

致呼吸功能急性衰竭及严重颅脑损伤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90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

偿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。

四、事故关联单位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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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
1.2017 年 6 月，深业泰富物流集团公司与中建三局二公司

签订了《深业泰富广场（05 地块）施工总承包工程》。合同明

确了中建三局二公司为深圳市（泥岗校区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

包单位，中建三局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，竣工后将在

质量缺陷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，并履行合同所约定

的全部义务。

2.2017 年 12 月 20 日，中建三局二公司与鑫盛安装公司签

订了《劳务承包合同》。合同明确了鑫盛安装公司为劳务承包

单位。合同约定中建三局二公司负责现场协调鑫盛安装公司施

工，鑫盛安装公司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，全面履行合同

约定的质量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所包括的各项义务，服从中建

三局二公司的现场管理，遵守中建三局二公司各项安全规定，

对中建三局二公司指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，对施工中发生任

何安全事故或因鑫盛安装公司管理不善对中建三局二公司造成

的一切损失，由鑫盛安装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3.此起事故的死者陈文杰是鑫盛安装公司员工，是鑫盛安

装公司安排到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 05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

工地从事安装应急照明明敷线管施工作业。

4.2019 年 7 月 15 日事发时，鑫盛安装公司按照中建三局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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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事发项目部的工作安排，由陈文杰和袁坤在罗湖区深业泰

富广场 05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工地负三层安装应急照明等

明敷线管，施工过程中陈文杰触碰到带电的裸露线头，从人字

梯上跌落至地面受伤，后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5.事发工地负三层安装应急照明的明敷线管由中建三局二

公司事发项目部组织安排鑫盛安装公司负责安装，但施工现场

工人的安全管理工作主要由鑫盛安装公司管理人员具体负责。

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，此起事故的发生单位为中建三局

二公司和鑫盛安装公司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1.中建三局二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中建三局二公司事发项目部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制

定了岗位职责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安全例会制度、安全教育

培训制度、安全技术交底制度、安全检查制度、安全隐患整改

责任制度、危险因素告知制度、安全事故报告制度、特殊工种

持证上岗制度、危险因素告知制度、应急救援预案和设备安全

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方面的制度；每周组织召开了项目周例会；

也开展了日常安全生产检查；有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
和技术交底的记录，也给工人发放了个人防护用品。但中建三

局二公司未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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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督促、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。陈文杰施工位置处

有带电的裸露线头，存在事故隐患，但中建三局二公司未采取

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中建三局二公司主要负

责人樊涛生未认真督促、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

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安全隐患；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经理

部总经理徐小平、安全总监汪俊、生产经理王伟以及事发项目

部项目执行经理王玉卫、安全总监李全、机电部经理田壮、电

气工程师周劲松和安全员高荣来等管理人员也未认真组织或检

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安

全隐患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

条第（五）项、第二十二条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和第三十

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2）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。中建三局二公司

事发项目部虽然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规定了严禁在高温时段

11:00 至 15:00 安排作业，但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制止陈文杰、

袁坤在禁止作业时段于 2019 年 7月 15 日 13 时许擅自进入事发

项目负三层进行明敷应急照明线管作业，造成施工作业现场安

全生产失抓漏管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；中建三局二公司虽有向陈

文杰发放安全帽，但未严格监督陈文杰作业时正确佩戴安全帽。

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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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二条的规定。

（3）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中建三局二公司事发项目部虽

然有对陈文杰、袁坤等进行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但培训内容

和培训过程未按规定进行，培训时长总共仅 2 个小时，未达到

72 小时的培训要求，未能让陈文杰等人熟悉掌握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本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；未向陈文杰等人告知

事发项目负三层进行明敷应急照明线管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

素和安全风险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

（4）谎报事故。事故发生后，事发项目执行经理王玉卫为

避免公司因生产安全事故被追责，影响项目施工进度，于是王

玉卫交代田壮、贺元军、刘远能 3 人在接受笋岗派出所民警调

查时，谎报陈文杰是在生活区宿舍内摔伤。2019 年 7 月 15 日晚

上，贺元军、刘远能、王玉卫 3 人在接受笋岗派出所民警调查

时，都谎报陈文杰是在事发工地生活区宿舍内摔伤的。另外，

王玉卫担心谎报陈文杰在生活区宿舍内摔伤的事情被查出，还

交代中建三局二公司综合管理部办事员杨红梅将事发工地生活

区监控设备拆除。笋岗派出所民警到事发工地调查时，王玉卫

带民警查看了谎报所讲的“事发宿舍”。后经笋岗派出所对刘

远能、贺元军和王玉卫再次进行询问，最终确认事发位置是在



- 19 -

事发项目工地负三层，中建三局二公司存在谎报事故的行为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

第一款的规定。

2.鑫盛安装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鑫盛安装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组织机构、制定了安全教育

培训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度、安全

技术交底制度和设备操作规程。但鑫盛安装公司未全面履行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

发时，陈文杰、袁坤擅自在非作业时间内加班进行作业，鑫盛

安装公司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，未能

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2）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鑫盛安装公司未对陈文杰、袁

坤等人进行本单位的入职安全教育培训，未能让陈文杰熟悉有

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

作技能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五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3）企业主要负责人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到位。鑫盛

安装公司主要负责人李其念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对事发项目劳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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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遣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未督促、检查本项目的

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发现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三）

项、第（五）项的规定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1.深业泰富物流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深业泰富物流集团公司成立了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制定

了安全方针目标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

工作职责规定、下属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奖惩管理办法、安全生

产风险预警告知管理办法、安全生产事故管理制度等安全管理

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；每季度召开项目安全生产专题

会议；派员参加英来监理公司组织的事发项目安全文明施工会

议；有对事发项目开展安全检查工作；针对事发项目组织开展

了应急演练。

经查，深业泰富物流集团公司作为事发项目建设单位，针

对此起事故履行了本单位有关安全监管职责。

2.英来监理公司安全生产监理监管情况

英来监理公司在事发项目施工阶段监理监管期间建立了安

全管理组织机构，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监理责任目标、

监理安全制度、安全教育制度、安全操作制度、安全检查制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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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组织设计审核制度、事故管理制度等监理管理制度；定期

组织召开了安全文明施工会议；组织监理人员进行了安全监理

监管工作，针对发现的问题下发了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》并

进行了隐患整改确认。

事发项目已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在区住房建设局的监督下

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和勘察单位通

过了竣工验收。2019 年 7 月 15 日事发时，事发项目工程属于保

修阶段。根据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关于工程保修阶段监理单

位服务内容的规定，英来监理公司仅需要定期回访，对事发工

程质量缺陷进行检查、记录以及原因分析，并要求施工单位予

以修复，对保修阶段施工作业不负有安全监理监管的责任。

综上，英来监理公司对此起事故的发生不负有安全监理监

管责任。

（四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1.区住房建设局

区住房建设局下属事业单位区建管中心具体负责罗湖区深

业泰富广场 05 地块施工项目对事发项目实施具体的安全监管。

2019 年 1 月至事发，累计组织对事发项目安全检查 9 次。2019

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 12 日竣工验收，累计下发责令停工通知

书 2 份、责令整改通知书 3 份、监督意见书 4 份、现场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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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表 2 份，第三方起重机械安装检验评定报告（安全监督抽查）

1 份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区监管中心均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了整

改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区住房建设局履行了本单位行业安

全监管职责。

2.笋岗街道办事处和田心社区工作站

（1）笋岗街道办事处

一是层层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。笋岗街道办事处与田心社

区工作站、田心社区工作站与深业泰富广场 05 地块施工总承

包工程项目部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。

二是开展了安全生产指导工作。2018 年 11 月至事发时，笋

岗街道办事处对事发项目参建单位开展约谈、培训共 4 次，督

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三是组织了执法检查和安全巡查。2018 年 11 月至事发时，

笋岗街道安监中队每季度都对辖区在建工地（含事发项目工地）

进行 1 次执法检查。同时，根据街道党工委的工作部署和临时

任务安排，街道公共办公室对深业泰富广场 05 地块开展了 3 次

执法检查、4 次安全巡查。

（2）田心社区工作站

田心社区工作站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上午，组织了辖区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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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、专业市场、施工工地（含事发项目工地）、

人员密集场所等企业负责人共 45人召开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

部署会和 2019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对辖区今年安全

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，强调了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田心社区工作站 2019 年至事发时，共对事发项目工地进行了 7

次安全巡查，督促施工单位加强建筑施工安全，防范安全事故

发生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笋岗街道办事处和田心社区工作站

作为属地安全管理单位，履行了本单位的安全管理职责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1.事发地点情况

事发现场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负三层（B3）停

车场。停车场建筑高约 3.6m，陈文杰（死者）登高作业时使用

的是金属人字梯，测量高度为 2.1m；梯子上方天花板有电源线

分线盒，分线盒电源线与临时测试线连接，梯子与旁边排水水

泵吸水坑的距离为 1.68m，应急照明灯距离地面为 2.3m。排水

水泵吸水坑旁边有通往电梯间的过道（见图 4、图 5、图 6、图

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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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负 3层事发位置绘制勘查图

绘制人：谢峰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9 日 20 时 5分

图 5 负 3 层事发现还原图

拍摄人：揭绪芳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9 日 17 时 1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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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线盒内电源线与临

图7 负3层通往电梯间的安全门及过道勘查图

（袁坤事发时休息的地方）

拍摄人：揭绪芳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9 日 17 时 18 分

图 6 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线

盒内电源线与临时测试线连接部位勘查图

拍摄人：揭绪芳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2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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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测试线连接部位情况

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线盒内 7 根电源线（2

根蓝色、2 根绿色、2 根黄绿色、1 根黄色），分线盒内 7 根电

源线中 1 根绿色电源线和 1 根黄色电源线一起与 1 根绿色临时

测试电线缠绕扭接（以下图中用①表示），分线盒内 7 根电源

线中 2 根蓝色电源线与 1 根蓝色临时测试电线缠绕扭接（以下

图中用②表示），分线盒内 7 根电源线中另 1 根绿色电源线与 1

根红色临时测试电线缠绕扭接（以下图中用③表示），分线盒

内 7 根电源线中 2 根黄绿线没有和任何电线连接。这 3 根与分

线盒内电源线分别缠绕扭接的蓝、绿、红临时测试电线长约 4

米，缠绕在消防管道上，并延伸到安全出口位置。

经测试，在负三层配电房内应急照明回路电源三级供电开

关切断状态下，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线盒内所有导

线均不带电。在负三层配电房应急照明回路电源三级供电开关

全部合闸送电的情况下，经检测确认，与蓝色测试电线缠绕扭

接的其中 1 根蓝色电源线是从配电房引来，配电房送电后①缠

绕扭接处不带电。与绿色测试电线缠绕扭接的黄色电源线是从

配电房引来，配电房送电后②缠绕扭接处带电。与红色测试电

线缠绕扭接的绿色电源线也是从配电房引来，配电房送电后③

缠绕扭接处不带电。（见图 8、图 9、图 10、图 11、图 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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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

分线盒内电源线接线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30 分

图 9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

线盒内电源线接线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5 时 30 分

图 10 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

线分线盒内电源线接线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6 时 30 分

图 11 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

线盒内电源线接线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6 时 3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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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勘查，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线盒内电源线与

临时测试电线缠绕扭接处都有两种颜色的绝缘胶布包裹，一种

是深黄色一种是淡黄色（见图 10）。将全部淡黄色绝缘胶布拆

除后发现，①扭接处深黄色绝缘胶布未能包裹住全部缠绕扭接

部分的电源线，扭接部分电源线导电铜线裸露；②扭接处深色

绝缘胶布端头有烧焦的痕迹且扭接的导电铜线裸露。（见图 13、

图 14）

图 12 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线盒内电源线扭接处配电室送

电后①处带电、②处不带电、③处不带电勘查图

拍摄人：揭绪芳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7 时 2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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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故场所配电情况

位于负三层（B3）配电间内配电箱为第三级配电箱，其第

二级、第一级配电均在负一层（B1）配电房内。当第一级配电

柜内 B3、B4 层总开关合闸、二级配电箱开关合闸、三级配电箱

（B3 层）合闸后，负三层（B3）的应急照明电源回路通电。（见

图 15）

图 13 事发金属人字梯上方天花板电源线分

线盒内电源线电源线扭接处绝缘胶布包裹

情况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6 时 53 分

图 14 事发缘胶布端头有烧焦的痕迹且扭接

的导电铜线裸露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照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7 日 16 时 53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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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情况，结合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

和事故相关单位提交的资料，经科学分析，得出以下结论：

1.事故地点带电物及触电形式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笋岗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

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[2019]

图 15 事发负三层（B3）应急照明电路控制

图

绘制人：谢峰

绘制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9 日 21 时 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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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病鉴字第 00027 号），死者陈文杰左手手部有两处触电后的

焦痂，陈文杰符合生前遭受电击导致高坠致呼吸功能急性衰竭

及严重颅脑损伤死亡。可确定此起事故是由于陈文杰在安装明

敷应急照明线管的过程中，左手触碰到带电物从高处跌落，头

部撞击地面造成。因此，事发地点一定有带电物。

经现场勘查，事发地陈文杰作业时可能触碰到的可能带电

的物体只有消防管道、污水排水管、照明金属线槽及照明控制

箱外壳、天花板电源线分线盒引出线、应急照明灯。根据检测

在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配电全部送电情况，消防管道、污

水排水管、照明金属线槽及照明控制箱外壳、应急照明灯外壳

（塑料）均无带电现象。因此，事发地只剩下天花板电源分线

盒引出的电源线有可能带电。

经勘查得知，天花板电源分线盒内电源线与临时测试电线

缠绕扭接处都有两种颜色的绝缘胶布包裹，一种是深黄色一种

是淡黄色。将全部淡黄色绝缘胶布拆除后发现，①扭接处深黄

色绝缘胶布未能包裹住全部缠绕扭接部分的电源线，扭接部分

电源线导电铜线裸露；②扭接处深色绝缘胶布端头有烧焦的痕

迹且扭接的导电铜线裸露。后经送电检测发现，当送电时，①

扭接处带电，②扭接处不带电，③扭接处不带电。

根据中建三局二公司电气工程师周劲松笔录，天花板电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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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线盒内电源线与临时测试电线缠绕扭接处顶端①②③处的淡

黄色绝缘胶布是事发后，周劲松在 7 月 16 日安全隐患排查时发

现扭接处顶端导电铜线裸露后，用淡黄色的绝缘胶布重新包裹

的。

事发时，负三层只有陈文杰和袁坤两个人，袁坤当时在通

往电梯间的过道里吸烟休息。陈文杰自己一个人在安装明敷应

急照明线管，明敷应急照明线管是安装在事发地天花板上的，

地面距离天花板 3.6 米，陈文杰只有上到金属人字梯上部才能

进行明敷应急照明线管安装。这样，陈文杰在安装明敷应急照

明线管时，手很容易触碰到天花板电源分线盒内电源线与临时

测试电线缠绕扭接处裸露的导电铜线。

综上可判定，导致触电的带电物为①扭接处裸露的导线端

头。而触电的过程是，陈文杰在安装明敷应急照明线管的过程

中，左手手部一处触碰到带电的导线端头①（此处为火线），

左手手部的另一处触碰到②扭接处裸露的导线端头（此处为零

线，是放电点），形成电路回路，电流从带电的导线端头①经

过陈文杰左手流到②扭接处裸露的导线端头形成放电回路，放

电的电弧在②扭接处绝缘胶布上留下烧焦痕迹。

2.导致触电的电源线带电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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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现场勘察和笔录，2019 年 7 月 7 日，鑫盛安装公司刘

远能安排袁贤搭接临时测试线测试应急照明灯亮不亮，并要求

测试后不要将测试线拆除，方便日后安装明敷应急照明线管的

人辨认需要处理的位置。7 月 7 日当天下午，袁贤就将控制应急

照明灯的电源开关打开，测试应急照明灯正常后，未将电源开

关关闭，直到事发时也没有人将电源开关关闭。

经勘查，负三层应急灯电源为同一配电箱同一开关送电。

陈文杰在事发前，曾为负三层（B3）风机房更换过 2 个应急灯

灯管（灯管式应急灯），更换后发现其中一个应急灯管亮，另

一个应急灯管不亮，从而分析、判断当时应急照明线路是处于

通电状态。因此可断定事故发生时，B3 层应急灯回路是处于合

闸送电状态，事发位置天花板电源分线盒引出的电源线带电。

（三）事故情景再现

2018 年 7 月 15 日 13 时许，陈文杰爬上 2.1 米的金属人字

梯在天花板上安装明敷应急照明线管的过程中，陈文杰的左手

手部同时触碰到天花板电源分线盒引出的带电的扭接处①裸露

的导线端头和不带电的扭接处②裸露的导线端头，形成电流回

路，发生触电，触电后陈文杰身体本能反应发生抽搐，在梯子

上站不稳从梯子上跌落下来同时也脱离了带电体，陈文杰身体

向后跌落，头上戴的未系帽带的安全帽从头上飞出，陈文杰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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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跌落到金属人字梯旁边，头部后脑勺撞击地面受伤流血，安

全帽也掉落在旁边地面上，造成事故发生。此时袁坤听到“嘭”

的声音才发现陈文杰出事。（见图 16）

（四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造成此起事故发生

的原因如下：

1.直接原因

（1）人的不安全行为

图 16 事发时陈文杰作业模拟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19 年 7 月 25 日 9 时 1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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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陈文杰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未确定作业周围设施和电源线

是否带电的情况下，盲目进行明敷应急照明线管安装作业，在

作业过程中触碰到带电电源线导致触电。

②陈文杰在作业时未正确佩戴安全帽（未系帽带），触电

后从金属人字梯上摔落，安全帽脱离头部，陈文杰后脑直接撞

击地面受伤，后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2）物质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

①事发天花板电源分线盒内电源线与临时测试电线缠绕扭

接处绝缘胶布未完全包裹，造成导线端头裸露。

②负三层（B3）应急照明电源回路电源未断开，造成事发

天花板电源分线盒内电源线与临时测试电线缠绕扭接处带电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中建三局二公司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督促、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；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

理规章制度；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；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有关管

理人员未认真督促、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

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（2）鑫盛安装公司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安全教

育培训不到位；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有关管理人员对事发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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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不到位。

（五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二条、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

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中建三局二公司，作为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 05 地块施工

总承包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，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

（1）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采取技术、

管理措施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督促、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

位；未严格监督、教育陈文杰作业时正确佩戴安全帽，本单位

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；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其

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

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对此起

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中建三局二公司予以行政处

罚。

（2）谎报事故。其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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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中建三局二公司予以

行政处罚。

2.鑫盛安装公司，作为罗湖区深业泰富广场05地块施工总

承包工程项目劳务承包单位，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安

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，对此起事故的发

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鑫盛安装公司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樊涛生，作为中建三局二公司主要负责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，

督促、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

起事故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

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樊涛生予以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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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王玉卫，中建三局二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，王玉卫交

代田壮、贺元军、刘远能在笋岗派出所接受调查时谎报陈文杰

是在事发工地生活区宿舍摔伤的。2019 年 7 月 15 日晚上，王玉

卫在接受笋岗派出所民警调查时，谎报陈文杰是在事发工地生

活区宿舍内摔伤的，存在谎报事故行为。其行为违反了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王玉卫予以行政处罚。

同时责成中建三局二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负有

责任的事发项目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经理部总经理徐小平、安

全总监汪俊、生产经理王伟以及事发项目部项目安全总监李全、

机电部（安装部）经理田壮、安装项目经理刘彬、电气工程师

周劲松和安全员高荣来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

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3.李其念，作为鑫盛安装公司主要负责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，

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对事发项目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；未督促、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引发此

起事故存在的安全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

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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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李其念予以行政处罚。

4.贺元军,鑫盛安装公司事发项目负责人,其根据中建三局

二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王玉卫的交代，在 2019 年 7 月 15 日

晚上接受笋岗派出所民警调查时，谎报陈文杰是在事发工地生

活区宿舍内摔伤的，存在谎报事故行为。其行为违反了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贺元军予以行政处罚。

5.刘远能，鑫盛安装公司事发项目班组长，其根据中建三

局二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王玉卫的交代，在 2019 年 7 月 15

日晚上接受笋岗派出所民警调查时，谎报陈文杰是在事发工地

生活区宿舍内摔伤的，存在谎报事故行为。其行为违反了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刘远能予以行政处罚。

同时责成鑫盛安装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负有责

任的事发项目安全员李斯林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

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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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建设项目施工过

程中日常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存在的不足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

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中建三局二公司

1.加大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力度，及时发现和整改

各类安全隐患。一是要进一步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落

实整改；二是要对施工人员进行严格管理，禁止施工人员在规

定作业时间外擅自加班作业，确实需要加班的，应安排安全管

理人员加强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；三是施工现场负责人及

安全管理人员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管理和监督现场作业人员

严格按照操作规程、技术交底内容规范作业，督促工人正确佩

戴劳动防护用品。

2.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风险告知。一是要严

格落实现场作业人员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确保培训内容和时

长符合要求，督促作业人员遵守项目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；二

是严格做好对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告知，全面详实告知作业人

员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注意事项。

3.严格按规定如实报告事故情况。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

训，事故发生后，有关人员要及时如实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（应急管理部门）和负有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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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并配合事故调查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。

（二）鑫盛安装公司

1.加强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力度，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

全隐患。要对施工人员进行严格管理，未经项目部审批同意严

禁工人在规定作业时间外擅自加班作业。经项目部批准同意加

班的，要及时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，

及时发现和整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。要严格督促

作业人员作业过程中落实各项施工作业安全措施，及时发现并

制止施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。

2.严格落实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风险告知。一是

要严格落实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未经培训的作

业人员严禁上岗。二是严格做好对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告知，

全面详实告知作业人员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

和注意事项。三是要切实发挥班前安全教育会的安全警示作用，

要让作业人员掌握本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安全注意事项，并采取

有效措施督促每个作业人员落到实处。

3.严禁破坏事故现场。要加强对本单位员工法律知识的培

训教育，督促本单位员工遵纪守法。事故发生后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要如实报告事故情况并配合事故调查，不得破坏事故现场，

影响事故调查处理。

（三）深业泰富物流集团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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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一步全面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，切实加强对

建设项目参建单位的过程监督，协调监督施工总包、监理、专

业分包、劳务分包等参建单位依法履行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（监

管）职责。尤其要检查督促监理单位依法履行安全监理监管职

责，发现建设项目存在的安全隐患要跟踪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

位落实整改。同时，要加大组织开展在建项目安全生产检查的

力度和频次，特别是对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加班作业的施工现

场进行检查和监管，切实做到防范于未然，确保建设项目安全、

有序、顺利实施。

（四）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

一是要严格按照“三管三必管”的原则，进一步依法全面

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；二是要加大事故案例和安全生产宣传

力度，切实发挥事故警示教育作用，不断通过行业安全生产宣

传，共同提升全区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、施工人员对生产安全

事故防范学识和整体水平；三是研究完善建设工程竣工前后安

全监管联动机制，防止出现建筑施工安全失管漏管情况，严防

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五）笋岗街道办事处

要进一步依法全面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，切实做到守土

有责、守土尽责，切实按要求认真做好辖区安全生产检查、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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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宣传和教育培训等工作，全面提升属地安全管理的整体质

量和水平，依法督促辖区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确

保一方平安。


